1、 服务内容：
根据采购人需求，制作各种宣传制品，详见附件《宣传制品采购目录》。如采购人需制作《目录》以外的宣传制品，双方可就具体服务内容、技术标准及费用等协商确定。
二、技术要求：
1.服务要求
★（1）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在合理范围内调整各种宣传制品的供货数量并按成交单价结算，中标人无合理理由不得拒绝。
★（2）所有宣传制品需按采购范围以及采购人所提供样板的内容、颜色、数量等各项要求进行制作，如需变更制品范围（新增规格、纸张、用料、后加工方式等），需经过采购人同意方可进行制作。
★（3）宣传制品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三十天内发现质量问题（如未按采购人签印的内容进行制作、错漏、制作字迹不清或者粘贴不稳等）的，中标人负责免费更换，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bookmark: _GoBack]★（4）中标人需按采购人要求送达广州市内各收货地址并免费提供包装服务。
（5）投入本项目的服务人员要具备相关经验。
★（6）如采购人后期有同规格类型制作需求，可按列表类似品目的成交单价增加数量，按实际进行结算。
2.质量要求
★（1）排版：对采购人提供的材料及要求，需在收到需求后3个工作日内按照制作排版规范进行排版，并负责组织校对，误差率不得大于1%，最后提交采购人审核；以上内容均不得另外收取设计费用。
★（2）制作：页面制作要求图片画像清晰，色彩均匀、字体清晰、无重影、叠印和模糊现象，产品纸面平整干净，不得有污渍、脏点、糊版及不正常显色等现象，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要求重制、终止合同并追究中标人相应的法律责任。
★（3）安装：配件稳固，无松动。安装后物料表面无划伤、变形，接缝平整。安装方式符合物料需求。
3.交货要求
（1）交货期
在采购人确认样稿后，中标人需在采购人指定日期内交货，具体时间以采购人要求为准。
（2）交货方式
广州市内各区一件起送，中标人不得拒绝。
交货地点
包含但不限于采购人及其以下关联公司，若在服务期间关联公司或公司地址出现变动，以采购人的变更通知为准。
	序号
	地址

	1
	广州市先烈南路54号3号楼1楼

	2
	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7号眼科医院临床楼负一层、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5号101室

	3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215号之二1楼

	4
	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西路271号

	5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桥东路58号、番禺区市桥街平康路2号

	6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汉溪大道东388号四海城商业广场西区三楼

	7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港口大道273号首层

	8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光明东路6号1幢西边



★（4）交货时要提交的资料
交货前中标人制作验收清单一式三份，交给收货地点单位，验收合格后由收货单位经办人签名，中标人持两份，收货地点单位持一份。
（5）应急配送
应急货物配送响应时间：需在24个小时内响应，交货时间以双方沟通为准。
4.验收要求
（1）中标人保证所提供的宣传制品与采购需求规定的参数规格一致，保证制作的产品颜色均匀、字迹清晰、无杂色、无重叠、尺寸标准等要求，严格按照样品或者电子文件制作。
（2）中标人在交货前，需对宣传制品的内容、纸质、制作质量和数量进行核对确认。
★（3）若采购人因宣传制品不合格而要求退货或换货，中标人应将退回的宣传制品予以销毁，不得挪作他用，因前述原因而产生的费用和成本，由中标人承担。
三、商务要求：
1.售后服务
（1）中标人需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2）宣传制品出现问题时24小时内响应，交货时间以双方沟通为准。采购人在响应期内根据实际情况对解决问题的时限提出要求，中标人需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在规定的处理时限内对问题宣传制品实施包退包换。
★2.费用及付款方式
（1）宣传制品费用结算标准：以宣传制品项目成交的单价结算，目录外项目价格双方另行商议，实际数量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为准，结算金额=各宣传制品成交单价金额×实际采购数量。
（2）宣传制品费用结算时间：费用按月结算，中标人于每月5日前向采购人（及其关联公司）提供上个月供货的请款资料（制作项目详单、宣传制品签收单据及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采购人对中标人提供的相关请款资料进行确认并审核，核对无误后采购人于20个工作日内支付。中标人需提供完整的请款资料，否则采购人（及其关联公司）有权延迟支付费用。因中标人未能按照约定提供请款资料所造成采购人延迟付款的，不视作采购人违约。
（3）采购人（及其关联公司）在收到中标人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验收凭证后，转账至中标人指定银行账户：
3.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
（1）中标人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交付货物的，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该批订单的3%的数额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逾期半个月以上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另行招标供应商，由此造成的采购人经济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2）中标人提供给采购人的宣传制品不符合本合同规定的规格标准或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的，双方可另行协商交货时间，中标人负责补充、更换，相应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如协商不成，采购人有权退货并终止合同。
（3）其他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4.知识产权及保密
（1）采购人提供给中标人的所有资料，视为保密资料，保密期限为永久。中标人设计人应自觉保护采购人提供的一切用于排版制作的电子文档，除非征得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合同期满后，采购人提供给中标人排版制作用的电子文档及经采购人确认修改的电子文档，中标人需自行销毁。中标人向任何第三方透露采购人提供的资料的，采购人有权依照有关规定追究中标人的法律责任。
（2）中标人每次向采购人交付宣传制品时，应当同时归还所有由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制作过程中的废品和多出来的制作成品，中标人负责将其销毁，并不得流向社会。中标人如有违反，采购人有权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3）中标人将采购人交付的资料制作成品后，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场合摆放（包括作为资料查询、阅览等），也不得以任何方式赠送给任何个人、组织和单位。中标人如有违反，采购人有权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4）中标人为采购人制作的宣传制品，其著作权属于采购人所有。
（5）中标人保证所提供宣传制品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且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也没有其他针对中标人拥有本作品权利的未决诉讼。若因此产生相关纠纷，中标人需承担全部责任。因中标人提供的宣传制品产生相关纠纷并导致采购人损失的，采购人有权向中标人追偿，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第三方主张的赔偿等。

